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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

补助专项资金和省级劳模特困

帮扶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和顺德区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省直机关工会和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模、关爱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建功立业，根据省财政厅、省总工会制定的《广东省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16年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和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发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

发放对象：1980年（含）前评选表彰的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下简称：老劳模）。

发放类别：

1、老劳模医疗帮扶补助金

主要用于缓解老劳模本人因患病、医疗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着重解决劳模本人患有重大疾病、慢性疾病以及自付医疗费用支出较多等困难。

2、老劳模特殊困难帮扶金

主要用于缓解老劳模本人或家属因患病、下岗（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造成的临时性生活困难。对因干旱、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损失，以及住房困难（本人且子女没房，或人均居住面积低于5平方米，或居住危房）的老劳模给予帮扶。

3、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

主要用于解决老劳模本人收入较低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发放标准线按当地政府统计部门发布的2015年度职工人均工资或平均养老金的1.2倍确定（在职按当地职工人均工资，退休的按当地人均养老金标准），补助额为标准线与劳模本人实际收入（不含劳模荣誉津贴）的差额。农民老劳模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且无固定收入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标准线为每月800元。

二、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

发放对象：省劳模。

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主要用于缓解省劳模本人或家属因患病、下岗（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1980年以前获得称号的省级劳模，原则上归入省部级老劳模范围。凡是申报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者，不重复申报此项），着重解决1980年以后评选表彰的省劳模因病造成的生活困难，对患有重病、慢性疾病以及自付医疗费用支出较多的退休劳模要给予重点帮扶。对因干旱、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的省劳模给予适当帮扶。

今年全省继续实行劳模普检活动（标准为500元/人），请各市及相关单位组织省劳模开展预约身体健康检查。除年龄较大、行动不便者在当地医院（二级甲等以上）实行体检外，可结合劳模休养活动，到巽寮湾疗休养基地集中体检。
在当地进行体检的，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劳模管理部门要尽快与相关医院协商确定体检项目、签订体检协议、制作带照片的体检预约卡片（省劳模凭此卡到医院体检和记账，不能用发放现金方式代替），于2016年6月底前统一由地级以上市（或相关部门）办理决算手续（报销凭证要有体检医院集中开具的收费票据和参加体检的省劳模本人签名，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在体检名单上盖公章，发票不能超过10张），年底前省总工会将按体检人数和报销费用拨款到市总工会或相关部门。

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在年度体检工作结束后将省劳模体检综合情况书面报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

三、申报发放程序

申报发放补助资金应履行相关文件规定的程序，主要为：

1、劳模本人填写申请表（其中，省部级老劳模填附件1，省劳模填附件5，两者不能重复申报填表）征求基层工会或者乡镇、街道工会等意见，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本人和家庭收入证明、医疗费用单据、病情诊断证明、子女就学证明、突发事件（如事故和灾情）鉴定报告等。

2、基层工会或者乡镇、街道工会进行入户调查或者向相关机构核实情况，对符合申报条件、拟申报补助的劳模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向上一级工会申报。

3、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审核、综合后（含省劳模体检明细），填写汇总表（附件2、3、4、6、7）集中上报省总工会。

四、填报要求

1、此次发放劳模补助金仍采取由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先申报后下拨资金的办法，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结合2015年的帮扶以及劳模生活状况的变化，确定拟享受帮扶金人员和申请金额。要切实做好申报对象的情况核实工作，做到“一个不漏，一个不错，一个不重”。凡在申报工作中发现弄虚作假、虚报困难情况等问题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请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在认真核实劳模身份的同时，切实掌握其具体收入情况及当地在职职工人均工资和平均养老金的标准，严格按照1.2倍差额（尾数以元为单位）的规定，认真做好生活困难补助金的发放工作。

3、医疗帮扶及特殊困难劳模帮扶要严格按文件要求，对患重大疾病等致生活困难的劳模要认真进行核实，重点帮扶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低收入和特困劳模对象的确定，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确认手续和材料，跟踪调查，在职的由所在单位出具证明和盖章，离退休的要有单位（街道）或社保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4、请各市、各产业和有关单位于6月10日前将正式申请报告、申报汇总表上报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省总工会将根据上报的正式书面报告和申请名单、困难情况，综合平衡后下达各项资金额度。上述表格可在广东省总工会网站下载。所附汇总表请同时用Excel格式填好后发到电子邮箱：szjjgzb@126.com，以便统计汇总，上报文件名为“XX市2016年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表”及“XX市2016年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表”。

联系人及电话：尚晶晶  020-83871419
附件：

     1.2016年广东省老劳模医疗生活救助资金申报表

     2.2016年广东省省部级老劳模医疗帮扶金申请汇总表

     3.2016年广东省省部级老劳模特殊困难帮扶金申请汇总表

4.2016年广东省省部级老劳模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汇总表

5.2016年广东省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申报表

6.2016年广东省省级劳模特困帮扶金申请汇总表

     7.2016年广东省省级劳模体检明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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